
 

 

114年度麗景社區保全物業管理公開招標 

 
主    旨：麗景社區保全物業管理 

招標項目：社區保全物業招標案 

招標內容：投標須知 

承攬資格： 

1. 領有公寓大廈管理登記證書(資本額新台幣壹仟萬元以上)(暨具有執行保

全證照公司，資本額肆千萬元以上) 

2. 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(保全、物業證照之公司同一負責人。 

3. 政府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登記證影本。 

4. 縣市保全公會核發之正式會員公司會員證之供會員證影本。 

5. 需幫工作人員依勞基法規定辦理投保。 

加分條件： 

1. 內政部警政署核發之特許可證明影本及 ISO9001 證明影本。 

2. 最近依其之稅捐機關完稅證明及壹年內無退票證明影本。 

3. 具備100戶以上集合住宅經驗。(淡水區尚在服務之駔點名稱、電話、地址)。 

注意事項： 

1. 領標日期：114年 2 月 24 日起至 3 月 02 日下午17點整止。 

2. 投標日期：114年 3 月 03 日起至 3 月 14 日下午17點整止。 

3. 投標廠商應備妥以上資格證明文件及服務建議書(報價單另外密封)雙掛

郵寄(郵戳為.憑)或親自送達。 

4. 郵件地址及收件人：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一段61~63號 麗景社區管理委

員會。 

5. 審標開標日期：114年 03 月 14 日晚上20:00開標。(得標廠商另行通知) 

6. 廠商無須簡報說明，管委會直接開標。 

7. 其餘詳如招標須知，公告內容若與招標須知有出入，以招標須知為準。 

8. 人員薪資必須足額投保，未足額投保者，每一人每月罰款2萬元，必須寫

入合約內。 

9. 每份標單：0元 

本案聯絡人：社區總幹事 梁添銓         電話：02-2623-1665 

    

 



 

審查資料與報價單分開裝 

 

    (審查資料)               (報價單) 


